
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
115年度岡小字第203號

原      告  裕富數位資融股份有限公司

0000000000000000

法定代理人  闕源龍  

訴訟代理人  蘇昱銘律師

被      告  李佳蓉  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分期買賣價金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5年5月

28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伍仟肆佰肆拾貳元，及如附表所示之利

息。

原告其餘之訴駁回。

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伍佰元由被告負擔新臺幣壹佰柒拾元，餘由

原告負擔。

本判決關於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。但被告如以新臺幣伍仟肆佰

肆拾貳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，免為假執行。

　　理由要領

一、被告經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核無民事訴訟法

第386條所列各款情事，爰依原告聲請，由其一造辯論而為

判決。

二、原告主張被告購買商品，並向原告申請分期付款，現積欠本

金新臺幣(下同)49,250元、遲延費228元及相關利息未清

償，爰依分期付款買賣契約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，聲

明：被告應給付原告49,478元，及其中49,250元自115年3月

26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16%計算之利息。原告主張

上情，業據提出分期申請暨約定條款、還款明細等件為憑，

可信為真實。惟原告請求已與民法第389條之強制規定有

違，自仍需於被告遲付之價額已達全部價金5分之1，始得請

求被告支付全部價金。是迄至本院言詞辯論終結日之115年5

月28日，被告積欠金額尚未達總價額5分之1，則原告僅得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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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期到期日請求被告支付各該期之應繳分期價款，於遲延

時，亦僅能請求於支付期限屆滿時起，依各期應付未付分期

款項計算之遲延利息。是原告依分期付款買賣契約之法律關

係，請求被告給付如主文第一項及附表所示金額、利息，為

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逾此範圍之請求，則屬無據，應予駁

回。並依職權宣告假執行，及被告得供擔保後免為假執行。

三、另約定之違約金過高者，法院得減至相當之數額。約定利

率，超過週年百分之16者，超過部分之約定，無效，民法第

252條、第205條定有明文。且約定之違約金苟有過高情事，

法院即得依規定核減至相當之數額，並無應待至債權人請求

給付後始得核減之限制。此項核減，法院得以職權為之，亦

得由債務人訴請法院核減。本件原告雖請求被告給付遲延費

228元，惟國內貨幣市場之利率已大幅調降，且原告就被告

積欠分期款項部分已收取高達年利率16%計算之利息，若被

告須再行給付性質為違約金之遲延費，則合併上述利息計

算，債務人因違約所負擔之賠償責任過高，容有藉此規避民

法第205條規定而屬脫法行為之虞。況原告已對被告並未舉

證證明除利息損失外，更有何特別損害，本院爰認原告所請

求遲延費合併利息計算已逾法定最高利率，此違約金部分之

約定為無請求權，以求公允，併此敘明。　　

四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79條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6 　　月　　11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岡山簡易庭　法　　　官  薛博仁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：對於本判決之上訴，非以違背法

令為理由，不得為之。
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，並

須表明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與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

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之上訴理由。（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

人數附繕本）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6 　　月　　11　　日

01

02

11

12

13

14

15

16

17

18

19

20

03

21

22

23

24

25

26

27

28

29

30

04

31

05

06

07

08

09

10

第二頁

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　記　官　曾小玲

附表：

期數 應付款項

(新臺幣)

計息期間

(民國)

年息

1至2 2,704元 自115年3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

(依原告聲明)

16%

3 1,369元 自115年4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 16%

4 1,369元 自115年5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 16%

合計 5,442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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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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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0px;
    width: 10px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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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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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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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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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115年度岡小字第203號
原      告  裕富數位資融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闕源龍  
訴訟代理人  蘇昱銘律師
被      告  李佳蓉  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分期買賣價金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5年5月28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伍仟肆佰肆拾貳元，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。
原告其餘之訴駁回。
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伍佰元由被告負擔新臺幣壹佰柒拾元，餘由原告負擔。
本判決關於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。但被告如以新臺幣伍仟肆佰肆拾貳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，免為假執行。
　　理由要領
一、被告經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事，爰依原告聲請，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。
二、原告主張被告購買商品，並向原告申請分期付款，現積欠本金新臺幣(下同)49,250元、遲延費228元及相關利息未清償，爰依分期付款買賣契約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，聲明：被告應給付原告49,478元，及其中49,250元自115年3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16%計算之利息。原告主張上情，業據提出分期申請暨約定條款、還款明細等件為憑，可信為真實。惟原告請求已與民法第389條之強制規定有違，自仍需於被告遲付之價額已達全部價金5分之1，始得請求被告支付全部價金。是迄至本院言詞辯論終結日之115年5月28日，被告積欠金額尚未達總價額5分之1，則原告僅得依各期到期日請求被告支付各該期之應繳分期價款，於遲延時，亦僅能請求於支付期限屆滿時起，依各期應付未付分期款項計算之遲延利息。是原告依分期付款買賣契約之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給付如主文第一項及附表所示金額、利息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逾此範圍之請求，則屬無據，應予駁回。並依職權宣告假執行，及被告得供擔保後免為假執行。
三、另約定之違約金過高者，法院得減至相當之數額。約定利率，超過週年百分之16者，超過部分之約定，無效，民法第252條、第205條定有明文。且約定之違約金苟有過高情事，法院即得依規定核減至相當之數額，並無應待至債權人請求給付後始得核減之限制。此項核減，法院得以職權為之，亦得由債務人訴請法院核減。本件原告雖請求被告給付遲延費228元，惟國內貨幣市場之利率已大幅調降，且原告就被告積欠分期款項部分已收取高達年利率16%計算之利息，若被告須再行給付性質為違約金之遲延費，則合併上述利息計算，債務人因違約所負擔之賠償責任過高，容有藉此規避民法第205條規定而屬脫法行為之虞。況原告已對被告並未舉證證明除利息損失外，更有何特別損害，本院爰認原告所請求遲延費合併利息計算已逾法定最高利率，此違約金部分之約定為無請求權，以求公允，併此敘明。　　
四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79條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6 　　月　　11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岡山簡易庭　法　　　官  薛博仁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：對於本判決之上訴，非以違背法
令為理由，不得為之。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，並
須表明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與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
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之上訴理由。（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
人數附繕本）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6 　　月　　11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　記　官　曾小玲
附表：
		期數

		應付款項
(新臺幣)

		計息期間
(民國)

		年息



		1至2

		2,704元

		自115年3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
(依原告聲明)

		16%



		3

		1,369元

		自115年4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

		16%



		4

		1,369元

		自115年5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

		16%



		合計

		5,442元

		


		











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
115年度岡小字第203號

原      告  裕富數位資融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闕源龍  

訴訟代理人  蘇昱銘律師

被      告  李佳蓉  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分期買賣價金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5年5月

28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伍仟肆佰肆拾貳元，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

。

原告其餘之訴駁回。

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伍佰元由被告負擔新臺幣壹佰柒拾元，餘由

原告負擔。

本判決關於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。但被告如以新臺幣伍仟肆佰

肆拾貳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，免為假執行。

　　理由要領

一、被告經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核無民事訴訟法

    第386條所列各款情事，爰依原告聲請，由其一造辯論而為

    判決。

二、原告主張被告購買商品，並向原告申請分期付款，現積欠本

    金新臺幣(下同)49,250元、遲延費228元及相關利息未清償

    ，爰依分期付款買賣契約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，聲明：

    被告應給付原告49,478元，及其中49,250元自115年3月26日

    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16%計算之利息。原告主張上情

    ，業據提出分期申請暨約定條款、還款明細等件為憑，可信

    為真實。惟原告請求已與民法第389條之強制規定有違，自

    仍需於被告遲付之價額已達全部價金5分之1，始得請求被告

    支付全部價金。是迄至本院言詞辯論終結日之115年5月28日

    ，被告積欠金額尚未達總價額5分之1，則原告僅得依各期到

    期日請求被告支付各該期之應繳分期價款，於遲延時，亦僅

    能請求於支付期限屆滿時起，依各期應付未付分期款項計算

    之遲延利息。是原告依分期付款買賣契約之法律關係，請求

    被告給付如主文第一項及附表所示金額、利息，為有理由，

    應予准許。逾此範圍之請求，則屬無據，應予駁回。並依職

    權宣告假執行，及被告得供擔保後免為假執行。

三、另約定之違約金過高者，法院得減至相當之數額。約定利率

    ，超過週年百分之16者，超過部分之約定，無效，民法第25

    2條、第205條定有明文。且約定之違約金苟有過高情事，法

    院即得依規定核減至相當之數額，並無應待至債權人請求給

    付後始得核減之限制。此項核減，法院得以職權為之，亦得

    由債務人訴請法院核減。本件原告雖請求被告給付遲延費22

    8元，惟國內貨幣市場之利率已大幅調降，且原告就被告積

    欠分期款項部分已收取高達年利率16%計算之利息，若被告

    須再行給付性質為違約金之遲延費，則合併上述利息計算，

    債務人因違約所負擔之賠償責任過高，容有藉此規避民法第

    205條規定而屬脫法行為之虞。況原告已對被告並未舉證證

    明除利息損失外，更有何特別損害，本院爰認原告所請求遲

    延費合併利息計算已逾法定最高利率，此違約金部分之約定

    為無請求權，以求公允，併此敘明。　　

四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79條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6 　　月　　11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岡山簡易庭　法　　　官  薛博仁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：對於本判決之上訴，非以違背法

令為理由，不得為之。
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，並

須表明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與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

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之上訴理由。（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

人數附繕本）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6 　　月　　11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　記　官　曾小玲

附表：

期數 應付款項 (新臺幣) 計息期間 (民國) 年息 1至2 2,704元 自115年3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 (依原告聲明) 16% 3 1,369元 自115年4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 16% 4 1,369元 自115年5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 16% 合計 5,442元   






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115年度岡小字第203號
原      告  裕富數位資融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闕源龍  
訴訟代理人  蘇昱銘律師
被      告  李佳蓉  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分期買賣價金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5年5月28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伍仟肆佰肆拾貳元，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。
原告其餘之訴駁回。
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伍佰元由被告負擔新臺幣壹佰柒拾元，餘由原告負擔。
本判決關於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。但被告如以新臺幣伍仟肆佰肆拾貳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，免為假執行。
　　理由要領
一、被告經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事，爰依原告聲請，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。
二、原告主張被告購買商品，並向原告申請分期付款，現積欠本金新臺幣(下同)49,250元、遲延費228元及相關利息未清償，爰依分期付款買賣契約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，聲明：被告應給付原告49,478元，及其中49,250元自115年3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16%計算之利息。原告主張上情，業據提出分期申請暨約定條款、還款明細等件為憑，可信為真實。惟原告請求已與民法第389條之強制規定有違，自仍需於被告遲付之價額已達全部價金5分之1，始得請求被告支付全部價金。是迄至本院言詞辯論終結日之115年5月28日，被告積欠金額尚未達總價額5分之1，則原告僅得依各期到期日請求被告支付各該期之應繳分期價款，於遲延時，亦僅能請求於支付期限屆滿時起，依各期應付未付分期款項計算之遲延利息。是原告依分期付款買賣契約之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給付如主文第一項及附表所示金額、利息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逾此範圍之請求，則屬無據，應予駁回。並依職權宣告假執行，及被告得供擔保後免為假執行。
三、另約定之違約金過高者，法院得減至相當之數額。約定利率，超過週年百分之16者，超過部分之約定，無效，民法第252條、第205條定有明文。且約定之違約金苟有過高情事，法院即得依規定核減至相當之數額，並無應待至債權人請求給付後始得核減之限制。此項核減，法院得以職權為之，亦得由債務人訴請法院核減。本件原告雖請求被告給付遲延費228元，惟國內貨幣市場之利率已大幅調降，且原告就被告積欠分期款項部分已收取高達年利率16%計算之利息，若被告須再行給付性質為違約金之遲延費，則合併上述利息計算，債務人因違約所負擔之賠償責任過高，容有藉此規避民法第205條規定而屬脫法行為之虞。況原告已對被告並未舉證證明除利息損失外，更有何特別損害，本院爰認原告所請求遲延費合併利息計算已逾法定最高利率，此違約金部分之約定為無請求權，以求公允，併此敘明。　　
四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79條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6 　　月　　11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岡山簡易庭　法　　　官  薛博仁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：對於本判決之上訴，非以違背法
令為理由，不得為之。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，並
須表明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與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
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之上訴理由。（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
人數附繕本）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6 　　月　　11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　記　官　曾小玲
附表：
		期數

		應付款項
(新臺幣)

		計息期間
(民國)

		年息



		1至2

		2,704元

		自115年3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
(依原告聲明)

		16%



		3

		1,369元

		自115年4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

		16%



		4

		1,369元

		自115年5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

		16%



		合計

		5,442元

		


		











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
115年度岡小字第203號

原      告  裕富數位資融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闕源龍  

訴訟代理人  蘇昱銘律師

被      告  李佳蓉  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分期買賣價金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5年5月28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伍仟肆佰肆拾貳元，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。

原告其餘之訴駁回。

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伍佰元由被告負擔新臺幣壹佰柒拾元，餘由原告負擔。

本判決關於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。但被告如以新臺幣伍仟肆佰肆拾貳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，免為假執行。

　　理由要領

一、被告經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事，爰依原告聲請，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。

二、原告主張被告購買商品，並向原告申請分期付款，現積欠本金新臺幣(下同)49,250元、遲延費228元及相關利息未清償，爰依分期付款買賣契約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，聲明：被告應給付原告49,478元，及其中49,250元自115年3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16%計算之利息。原告主張上情，業據提出分期申請暨約定條款、還款明細等件為憑，可信為真實。惟原告請求已與民法第389條之強制規定有違，自仍需於被告遲付之價額已達全部價金5分之1，始得請求被告支付全部價金。是迄至本院言詞辯論終結日之115年5月28日，被告積欠金額尚未達總價額5分之1，則原告僅得依各期到期日請求被告支付各該期之應繳分期價款，於遲延時，亦僅能請求於支付期限屆滿時起，依各期應付未付分期款項計算之遲延利息。是原告依分期付款買賣契約之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給付如主文第一項及附表所示金額、利息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逾此範圍之請求，則屬無據，應予駁回。並依職權宣告假執行，及被告得供擔保後免為假執行。

三、另約定之違約金過高者，法院得減至相當之數額。約定利率，超過週年百分之16者，超過部分之約定，無效，民法第252條、第205條定有明文。且約定之違約金苟有過高情事，法院即得依規定核減至相當之數額，並無應待至債權人請求給付後始得核減之限制。此項核減，法院得以職權為之，亦得由債務人訴請法院核減。本件原告雖請求被告給付遲延費228元，惟國內貨幣市場之利率已大幅調降，且原告就被告積欠分期款項部分已收取高達年利率16%計算之利息，若被告須再行給付性質為違約金之遲延費，則合併上述利息計算，債務人因違約所負擔之賠償責任過高，容有藉此規避民法第205條規定而屬脫法行為之虞。況原告已對被告並未舉證證明除利息損失外，更有何特別損害，本院爰認原告所請求遲延費合併利息計算已逾法定最高利率，此違約金部分之約定為無請求權，以求公允，併此敘明。　　

四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79條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6 　　月　　11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岡山簡易庭　法　　　官  薛博仁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：對於本判決之上訴，非以違背法

令為理由，不得為之。
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，並

須表明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與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

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之上訴理由。（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

人數附繕本）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6 　　月　　11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　記　官　曾小玲

附表：

期數 應付款項 (新臺幣) 計息期間 (民國) 年息 1至2 2,704元 自115年3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 (依原告聲明) 16% 3 1,369元 自115年4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 16% 4 1,369元 自115年5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 16% 合計 5,442元   





